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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及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品种一）（以下简称“19北港01”）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文件，以及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出具的公告及相关文件等，由“19北港01”的债券受托

管理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河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国银河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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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作为“19北港01”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19北港

01”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

定，中国银河证券现就发行人中介机构发生变更的事项报告如下： 

一、 本次重大事项情况 

近期，发行人下属子公司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具体情况如

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0 年 10 月，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防港集团”）与广东蓝

粤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粤公司”）签订《港口作业合同》，防港集

团为蓝粤公司提供货物港口作业、堆存服务。2011 年 5 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天河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天河支行”）与蓝粤公司、防港集团签订《动

产质押监管协议（现货质押—动态）》，协议约定蓝粤公司向中行天河支行提供

煤炭作为贷款的质押担保，并将煤炭交由防港集团监管，但实际质押的煤炭短少

了 48.5 万吨。中行天河支行发现货物出现短缺后，因长期无法向蓝粤公司回收

该笔贷款，遂将该笔债权资产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城资产”）。 

长城资产购入该笔债权资产后，以防港集团违反《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现货

质押—动态）》为由，于 2016 年初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

院”）提起港口货物质押监管合同纠纷诉讼，广东高院于 2016 年 2 月作出受理

决定，防港集团于 2016 年 2 月 14 日收到法院传票材料，2016 年 2 月 21 日向广

东高院提出管辖权异议。2016 年 6 月 12 日，广东高院裁定驳回防港集团的管辖

权异议，防港集团不服该裁定，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12 月 14 日作出裁定，撤销广东高院的裁定，指令由北海海事法院管辖本案。 

长城资产向北海海事法院提出诉求如下：1、接触原告长城资产与被告防港

集团、第三人蓝粤公司签订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现货质押—动态）》；2、确

认被告对案涉 58.5 万吨的质押权有效；3、防港集团向长城资产赔偿质物（48.5

万吨南非煤）损失 378,498,333.33 元及利息；4、防港集团将剩余质物（存放于

防港集团堆场中的 10 万吨哥伦比亚煤）返还给长城资产自行监管；5、本案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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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由防港集团承担。 

2018 年 3 月，北海海事法院经审理后认定：长城资产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

受到的损失金额，故无法支持其对防港集团提出的赔偿请求；剩余的 10 万吨哥

伦比亚煤已通过司法程序处置拍卖，长城资产自行监管该煤炭已无可能；防港集

团确已违反质押监管协议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支持长城资产解除与防港集团的

《动产质押监管协议》；驳回长城资产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二审情况 

长城资产不服一审判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西

高院”）提起上诉，广西高院于 2018 年 7 月 25 日受理。 

长城资产向广西高院提出诉讼请求如下：1、撤销北海海事法院（2017）桂

72 民初 141 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关于“驳回上诉人其他诉讼请求”的判决；2、依

法改判确认上诉人长城资产对涉案 58.5 万吨煤炭的质押权有效；3、依法改判被

上诉人防港集团向长城资产赔偿 48.5 万吨南非煤的损失款共计 378,498,333.33

元及利息；4、依法改判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上诉人承担。 

2018 年 11 月，广西高院经审理认为：中行天河支行对蓝粤公司、蓝文彬（蓝

粤公司法定代表人）等人提起的保理合同纠纷至今仍未由司法机关作出最终判决，

中行天河支行与蓝粤公司间的债权债务及质权关系合法有效性尚不能确定，质押

煤炭流失对长城资产造成的损失不清，长城资产要求防港集团承担违约责任的前

提条件尚未能成就；防港集团在此债务关系中应承担的是蓝粤公司所不能赔偿部

分的连带债务偿还责任，防港集团清偿的顺序在蓝粤公司之后，长城资产未能证

明因防港集团违约放货造成其债权无法实现的损失数额及蓝粤公司破产清算后

其未能实际受偿的债权数额。判令驳回长城资产上诉，维持原判。 

（三）再审情况 

长城资产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9 月 27 日裁定提审本案。长城资产请求：1、撤销二审判决；2、改判防港集

团向长城资产赔偿质物（48.5 万吨南非煤）损失 378,498,333.33 元及利息。 

2021 年 1 月 29 日，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防港集团违反质押监管协议

的约定，导致监管煤炭短缺，造成长城资产的损失；防港集团应当预见自己违约

放贷的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而长城资产主张的赔偿数额并未超过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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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可预见的违约责任范围，防港集团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判令防港集团在

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向长城资产支付 378,498,333.33 元及利息，并负担 386 万元

的一、二审案件受理费。 

（四）诉讼结果情况 

防港集团于 2021 年 3 月收到最高人民法院送达的（2020）最高法民再 168

号民事判决书，所载明的判决内容为：1、撤销广西高院（2018）桂民终 533 号

民事判决及北海海事法院（2017）桂 72 民初 141 号民事判决；2、解除长城资产

与防港集团、蓝粤公司签订的《动产质押监管协议》；3、防港集团在判决生效

后 10 日内向长城资产支付 378,498,333.33 元及利息。本案一审、二审受理费由

防港集团负担其中 3,858,960.46 元。 

（五）案件执行情况 

上述案件终审判决于 2021 年 3 月送达防港集团，防港集团积极应对，正与

长城资产就本案终审判决的具体履行事项积极协商。 

（六）诉讼后续处理及信息披露 

防港集团作为港口货物质押监管方仍可继续向蓝粤公司进行追偿，同时后续

诉讼案件执行情况及追偿等进展，发行人将及时进行披露。 

 

二、 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履职情况及相关联系方式 

（一）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中国银河证券作为“19北港01”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

的利益，积极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特此提

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二）联系方式 

发行人：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良庆区体强路12号北部湾航运中心 1815

室 

联系人：黄葆源 

联系电话：0771-568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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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8号院1号楼青海金融大厦11层 

联系人：刘嘉璐 

联系电话：010-80927130 

（以下无正文） 

 

  



7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

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1年第二次重大事项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